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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 

歷屆試題 
筆者收錄近年來的歷屆試題，坊間參考書也好，網路各家補習班所出

的解題也好，也包括筆者自己的，我希望各位同學不要抱著老師寫的都是

對的，而就相信那是唯一的正確解答，因為寫題解題跟你們考場上答題一

樣，都是一念之間的決定，若有一絲懷疑，可以自己再求證。多一點思

考，也是幫助理解，有助於將來在考場上作答唷！筆者觀察近年來考試的

變化，題目越來越長，以及112年考試趨向變為測驗實務見解，所以請各

位同學留意最新近2到3年實務見解！因為沒看過實務見解就是一翻兩瞪

眼，不會就是不會，寫不到考點的話，分數就拿不高。在看歷屆試題時，

請先不要看答案，先遮起來自己練習解析看看唷！ 

113年地政士試題 
 
一、甲為購買屬意區域之不動產，乃委託具有不動產交易專業經驗之乙代

為尋找在一定金額以下之適當物件，並授與乙於尋得適當物件時即辦

理相關締約及辦理移轉登記手續之代理權。乙為獲取甲應允之高額報

酬，於尋找過程中詐騙丙，以低於市價甚多之金額購得丙所有之A
地。甲、丙雙方履行各自支付價金及交付A地及移轉登記義務後，丙

始得知受乙詐騙之情事。丙得如何主張以取回A地所有權？甲得否以

自身並未為任何詐騙行為、且全然不知乙之詐騙行為，主張丙之請求

無理由？（25分） 



   民法概要與信託法概要 學霸筆記書  

 

7-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擬答 

(一)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，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

撤銷其意思表示。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，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

可得而知者為限，始得撤銷。 

(二) 1. 丙得主張撤銷意思表示，請求返還A地。 

甲委託乙代為購買適當物件不動產，並授權締約、辦理登記手

續之代理權。惟代理人乙為獲取高額報酬，故詐騙丙，以低於市價

甚多之金額購得丙之A地，使丙陷於錯誤而出售A地予甲，丙可主

張受甲之代理人乙詐欺，丙得撤銷其意思表示。 

2. 甲不得主張丙之請求無理由。 

因本件詐欺行為人是代理人乙（即第三人）所為，本人甲並不

知情乙對丙詐騙情事，似乎不符合上開條文但書之情形，惟該「第

三人」應限縮解釋，排除代理人或輔助人，係為合理分配當事人間

之風險，相對人透過代理人或輔助人締約，擴大其經濟生活上之利

益，應承擔風險。故甲不得以自己未為任何詐騙行為、且全然不知

代理人乙之詐騙行為，而主張丙之請求無理由。 
  

  
  

二、甲將A地移轉登記予乙，並成立信託契約，由受託人乙管理運用。未

料信託存續期間，乙因意外身故。乙之子丙主張A地已移轉登記於乙

名下，故應由其繼承；甲則主張因受託人乙死亡，故信託關係消滅。

請依信託法規定說明甲、丙之主張有無理由。（25分） 

擬答 

(一) 1. 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，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、破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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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。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2.信託法第10條規定，受託人死亡時，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產。 

(二) 1. 甲之主張可能有理由。 

信託關係原則上不因受託人乙死亡而消滅，但信託行為另有規

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2. 丙之主張無理由。 

本件甲為委託人、乙為受託人，信託存續期間中，乙意外身

故，依信託法第10條規定，乙受託人死亡，信託財產不屬於受託人

之遺產，故不應由乙之繼承人丙繼承。 
  

  
  

三、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6人共有A地，於民國36年6月辦理總登記，

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每人的應有部分均為6分之1，丙、丁、戊三

人在A地上各自蓋B1、B2、B3房屋，各自使用的基地面積大致符合

丙、丁、戊三人各自的應有部分，甲、乙和己都未干涉。甲、乙、

丙、丁、戊、己的應有部分之後都由其各自繼承人所繼承，丙、丁、

戊三人的繼承人為丙1、丁1、戊1，各自繼承了丙、丁、戊三人在A地

的應有部分及B1、B2、B3房屋所有權，己的A地應有部分由其繼承人

己1、己2、己3、己4所繼承，各繼承應有部分24分之1。民國107年7
月己1將其應有部分24分之1出賣並辦理移轉登記給庚，庚於民國108
年6月以丙1、丁1、戊1三人為被告，請求法院命被告拆除B1、B2、

B3房屋，將A地返還給全體共有人。請問法院應如何判決？（25分） 

擬答 

法院應判決如下述之： 

(一) 1. 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，共有物之管理，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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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但其應有部分

合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人數不予計算。 

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668號民事判決，按分管契約，乃

共有人以維持共有關係為目的，就共有物劃定範圍，各自占用共有

物之特定部分而為管理之契約。該分管之約定，不以訂立書面為要

件，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，對各自占有管領之部分，互

相容忍，對於他共有人使用、收益，各自占有之土地，未予干涉，

已歷有年所，固亦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。 

2. 本件A地於民國36年6月辦理總登記時，就由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

己6人共有A地，丙、丁、戊三人在A地上各自蓋B1、B2、B3房屋，

甲、乙、己都無干涉，依上開實務見解，可認有默示分管契約存

在。 

(二) 1. 實務見解認為，應有部分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，通常有可得

而知的情形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。惟有學者認為，民法第826條之

1未明文規定默示分管契約對第三人有拘束力，故回歸司法院大法官

釋字第349號解釋，認為對於明知或可得而知的第三人，具有拘束

力。故若庚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共有人間默示分管契約的存在，應受

該分管契約拘束。 

2. 若庚為善意第三人不知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，則不受分管契約約

束。 

(三) 法院之判決應視庚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A地具有默示分管契約而定，

若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若不知悉有分管契約，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，受

讓人仍受讓與人所訂分管契約之拘束，有使善意第三人受有不測損害

之虞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意旨有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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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甲喪偶，於民國113年5月10日召集子女乙丙丁三人商議並告知遺產分

配，所有人皆無異議，隨後當場自立一紙未記載日期之遺囑，為求慎

重，一行人隔日至公證人處請求公證，公證人認證時註記認證日期為

民國113年5月11日，數日後甲死亡，乙因當時分配較少遺產心生不

滿，主張該遺囑無效，是否有道理？（25分） 

擬答 

(一) 民法第1190條規定，自書遺囑者，應自書遺囑全文，記明年、月、

日，並親自簽名；如有增減、塗改，應註明增減、塗改之處所及字

數，另行簽名。 

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4號民事判決，按遺囑制度在尊重

故人之遺志，因其內容多屬重要事項，或攸關遺囑人之財產處分，或

涉及身分指定，而其效力發生在遺囑人死亡後，如起紛爭已難對質，

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，並防免利害關係人之爭執，我國民法乃規定遺

囑須具備法定之方式，始生遺囑之效力。次按自書遺囑者，應自書遺

囑全文，記明年、月、日，並親自簽名；如有增減、塗改，應註明增

減、塗改之處所及字數，另行簽名，民法第1190條定有明文。故自書

遺囑以自書為要件，倘遺囑人未自行記明日期，除得由遺囑人自書其

他部分為其日期之補充外，倘不得由第三人代記日期補充之。 

(二) 本件甲於民國113年5月10日召集子女乙、丙、丁三人商議並告知遺產

分配後，當場自立一紙未記載日期之遺囑，未載明日期，違反上開規

定，不符合法定要件而無效。 

縱使隔日至公證人處請求公證，公證人有註記認證日期，依上開

實務見解自書遺囑以自書為要件，倘遺囑人未自行記明日期，除得由

遺囑人自書其他部分為其日期之補充外，倘不得由第三人代記日期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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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之。故不因公證人有註記認證日期而使自書遺囑生效。 

(三) 小結：故乙主張該遺囑無效為有道理。 
  

  
  

112年地政士試題 
 
一、甲參觀即將落成的建案後，向乙建商購買A屋，買賣契約中約定：(一)

價金分24期，按月給付，每期應付20萬元；(二)甲完成給付18期價金

後，乙應先將A屋所有權移轉登記給甲，以利甲先裝潢施工；(三)雙
方特約若甲有1期未能如期支付價金，乙方即得解除契約外，並將甲

方已支付的價金均沒收轉為違約金。未料，甲在原訂給付第21期價金

時，卻因疫情被裁員無法繼續支付價金，乙依約解除契約，主張甲應

移轉登記A屋所有權登記予乙，以回復原狀，並將甲所給付的價金全

部沒收充為違約金。甲認為其已繳納逾8成價金，卻全部被沒收，還

失去A屋所有權，甚為不公，起訴請求法院減免違約金，請問法院審

理時考量的因素為何？倘經法院審理後，認為甲應負擔的違約金以契

約價金30%為適當，在乙建商尚未返還溢收的違約金時，甲得如何維

護自己權益？（25分） 

【範圍】債 總 

擬答 

(一) 法院審理違約金酌減考量因素如下： 

民法第252條規定，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，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。 

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915號判例，酌減是否相當，即須依一般客觀

事實，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，以為斟酌之標準。 


